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CB(3) 651/14-15號文件  

 
檔 號：  CB(3)/M/MM 
 
電 話：  3919 3300 
 
日 期：  2015年5月4日  
 
發文者：  立法會秘書  
 
受文者：  立法會全體議員  

 
 
 

2015年 5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面對的新挑戰”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繼於2015年4月22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615/14-15號文件，

有 5位議員 (廖長江議員、林健鋒議員、莫乃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
謝偉俊議員 )已分別作出預告，會在2015年5月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分別就吳亮星議員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面對的新挑戰 ”的議案
動議修正案。議員已隨2015年4月30日發出的立法會CB(3) 649/14-15
號文件獲悉，上述議案將延擱至 2015年 5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處理。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按所交來的

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  
 
2.  立法會主席會命令就上述議案及5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為協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本人現列出以下程序，
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  
 

(a) 立法會主席請吳亮星議員發言及動議他的議案；  
 
(b) 立法會主席就吳亮星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立法會主席請有意動議修正案的 5位議員按以下次序

發言，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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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廖長江議員；  
 
(ii) 林健鋒議員；  
 
(iii) 莫乃光議員；  
 
(iv) 單仲偕議員；及  
 
(v) 謝偉俊議員；  
 

(d) 立法會主席請官員發言；  
 
(e) 立法會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  
 
(f) 立法會 主席批准吳亮星 議員就各項修正 案第二次

發言；  
 
(g) 立法會主席再次請官員發言；  
 
(h) 按照《議事規則》第34(5)條，立法會主席決定請該5位

議員依上文 (c)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修正案。立法會
主席請 廖長江議員就議 案動議修正案， 並隨即就
廖長江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i) 在表決完畢廖長江議員的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處理

其餘4項修正案；及  
 
(j)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立法會主席會請吳亮星議員

發言答辯。接着，立法會主席會就吳亮星議員的議案或
其經修正的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待決議題，付諸
表決。  

 
3.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方便
議員參照。  
 
 立法會秘書  

 
 
 
 

(梁慶儀代行 ) 
 
連附件  



附錄  
 

2015年 5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面對的新挑戰 ”議案辯論  

 
1. 吳亮星議員的原議案  
 
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宏觀經濟及金融發展的情況、內

地對金融改革的要求及新興金融中心的崛起，制訂及實施全面的策

略，以迎接挑戰，從而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並加速推動香港成為金融科技中心。  
 
2. 經廖長江議員修正的議案  
 
正當全球經濟處於相對疲弱的時期，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瞬息萬變的
全球宏觀經濟及金融發展的情況、內地對金融改革的要求及新興金

融中心的崛起，及早制訂及實施全面的策略，以迎接挑戰，從而；
同時，政府應抓緊國家 ‘一帶一路 ’重大政策帶來的新機遇，鞏固及
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並加速推動香港成為金融科

技中心。  
 
註：廖長江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林健鋒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宏觀經濟及金融發展的情況、內

地對金融改革的要求及新興金融中心的崛起，並配合國家 ‘新絲綢之
路經濟帶 ’和 ‘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 ’)的新發展戰
略，制訂及實施全面的策略，以迎接挑戰，從而鞏固及提升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強化香港在 ‘一帶一路 ’的發展戰略中擔
當的角色，並加速推動香港成為金融科技中心。  
 
註：林健鋒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4. 經莫乃光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宏觀經濟及金融發展的情況、內

地對金融改革的要求及新興金融中心的崛起，制訂及實施全面的策

略，包括提供合適的投資環境、稅制、規管制度、基建和人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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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迎接挑戰，從而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鼓
勵市場競爭和吸引人才，並加速推動香港成為金融科技中心。  
 
註：莫乃光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5. 經單仲偕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宏觀經濟及金融發展的情況、內

地對金融改革的要求及新興金融中心的崛起，制訂及實施全面的策

略，以迎接挑戰，從而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並加速推動香港成為金融科技中心；同時，政府亦應檢討現行相關
監管法例，並與內地監管當局加強合作，打擊任何透過兩地及國際
金融市場資金流動而進行的跨境違法活動及市場失當行為，特別是
內幕交易及披露信息的監管，以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及維護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  
 
註：  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6. 經謝偉俊議員修正的議案  
 
本會促請政府針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宏觀經濟及金融發展的情況、內

地對金融改革的要求及新興金融中心的崛起，制訂及實施全面的策

略，以迎接挑戰，從而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並加速推動香港成為金融科技中心；具體策略包括：  
 
(一 ) 與中央政府商討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 ’)總部

設在香港；  
 
(二 ) 促使亞投行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及  
 
(三 ) 與中央政府研究將滬港通和深港通等促進內地及香港金融

市場互聯互通的政策，由股票市場拓展至內地以人民幣定
價的債券、外匯及商品市場，多層面連接香港交易及結算
所有限公司，擴闊香港金融中心 ‘金融光譜 ’，推動人民幣國
際化，鞏固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地位，達致中港互贏。  

 
註：  謝偉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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